


含税） 已发生金额（不

含税）

额（不含

税）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商

品

金九厂 销售材料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双方

协商确定

400.00 11.12 264.35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商

品

金九厂 采购产品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双方

协商确定

800.00 40.31 587.47

合计 1,200.00 51.43 851.82

注 1：“2026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已发生金额（不含税）”及“2025 年度已发生金额（不含税）”均为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

注 2：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差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不含税）

预计金额

（不含税）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方

销售产

品、商品

金九厂
销售

材料
264.35

1,000.00

0.61%

-14.82%

2025 年

2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网（w
ww.cninf
o.com.c
n）的《关

于 2025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额

度 预 计

的公告》

向关联方

采购产

品、商品

金九厂
采购

产品
587.47 2.8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注：“实际发生金额（不含税）”、“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和“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均为财

务部初步统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

二、关联方平湖市金九塑料加工厂的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677248358C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屈建芳

成立日期：2008-07-17

注册资本：2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平湖市黄姑镇友谊路

经营范围：粒子加工塑料制品及其组装；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以下数据未经过审计）：

1、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581.23 万元；

2、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200.72 万元；

3、2025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567.29 万元；

4、2025 年度的净利润：22.42 万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九厂系公司子公司平湖阿莱德实业有限公司的职员李巧忠的配偶屈建芳

100%持股的企业，由于金九厂的主要业务是为公司提供低值零部件，因此基于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

金九厂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在日常交易中均能严格履

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系向关联方金九厂销售原材料和向金九厂采购产品用于日

常生产经营。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



同或协议，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

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选择的合作关联人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

常业务的持续开展，而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低，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核查，公司 2026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

需，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独立董事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上述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上

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人同意上述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阿莱德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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